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文件
苏食药监保化〔2018〕15号

关于对近期保健食品经营企业联合执法
情况的通报

各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加强保健食品经营企业和会销场所监管，规范我市保健食品经营秩序，落实市委巡察组要求，维护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期，经过提前摸排踩点，市局联合市公安局、旅游局、物价局等部门开展了2次打击保健食品非法会销联合执法行动，现将联合执法情况通报如下：

一、联合执法基本情况

9月27日、10月25分别对苏州市健鼎生物科技公司姑苏区分公司（苏州市广济南路18号10楼06室）、苏州上康世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吴中东路175号天域大厦1015室）、苏州义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吴中东路175号天域大厦1901室）3家企业进行了突击检查。经查，苏州市健鼎生物科技公司姑苏区分公司及苏州上康世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其中苏州上康世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地址为姑苏区人民路1023号606室，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符。上述两家企业现场发现有大量保健食品、食品，现已查扣，目前，涉案企业正在被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二、会销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涉嫌无证经营。不少会销企业由于未领《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营业执照》，场所较隐秘且更换频繁，地址也与实际不符，构成违法经营。

2、普遍存在虚假宣传。根据现行的《保健食品管理办法》，保健食品不得宣传疗效，不得夸大宣传。但在实际营销中，有很多商家存在宣传疗效等夸大宣传的问题。

3、行业整体素质不高，在会议营销过程中，营销企业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常常假冒专家、虚构红头文件，虚假检测数据，夸大疾病威胁。

4、非法添加。为了追求暴利，这些保健食品可能在做试服和销售时，产品里添加了药品，这样起效快，短时间带来较大的销量。

5、诱导加入会员，超量销售（大单现象）。保健食品会议营销企业在会议营销过程中，利用虚假宣传、鼓动消费者购买大量保健食品、甚至普通食品，造成消费者纠纷和投诉。

6、价格虚高。多数会议营销保健食品都是价格虚高，是被投诉举报的主要原因。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当前保健食品会销整治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市委巡察组密切关注这项工作，此项工作也是纳入年度考核评分项内容。请各市、区局进一步落实国家九部门《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方案》，结合市局5月份联合多部门下发的《苏州市保健食品营销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认真做好排查摸底工作，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主动联系相关部门，在12月底前及春节前分二个阶段，联合公安、物价、旅游等部门开展几次联合执法，对违法行为发现一起，严厉查处一起；特别是在春节前，要加大市场巡查，加大打击力度，加大科普宣传，为消费者营造安全放心的保健食品消费环境。

1、将保健食品会议营销纳入日常监督计划，重点对经营主体资格、产品合法性、广告宣传内容、有无违法添加、进销货查验记录制度落实情况等进行检查。

2、建立会议营销监管信息联动曝光工作制度，加大打击曝光力度。

3、积极开展保健食品科普知识宣传进“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老年大学”等一系列宣传活动，尤其应加强中老年人群中保健食品科普宣讲。

4、营造社会共治、公众参与的监管格局。各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建立保健食品会议营销长效监管机制，把明查与暗访、部门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

请各市、区局于12月21日前将联合整治情况报送至市局保化处，春节前报送全年整治工作总结。联系人：高峰，联系电话65303909，电子邮箱51277624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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